
关于做好2017-2018学年度第二学期

在校生学籍注册工作的通知
按照我校《本专科学生学籍管理暂行规定》（校教字〔2017〕16号）中第二章第七条“每学期开学时，学生应当按时到校，持本人学生证及学校财务处开具的学费票据，到所在院（系）办理注册手续；不能如期注册的，应当及时向所在院（系）履行暂缓注册手续，并附相关证明（病假应当有二级甲等及以上医院诊断证明），报请学生处批准，未履行暂缓注册手续或申请未获批准，以及无正当原因请假逾期未归等未能正常注册的，视为旷课。未按学校规定缴纳学费或者其他不符合注册条件的不予注册；未注册的学生不得参加学校正常的教育教学活动。家庭经济困难的学生可以申请助学贷款或其他形式资助，办理有关手续后注册。”的规定，请各院（系）按要求做好本院系2017-2018学年度第二学期在校生学籍注册工作，并将学生返校注册情况（截止到2018年3月16日下午6:00）在2018年3月22日10:00前报送教务处综合科，电子文档同时发至85160095@qq.com。

各院（系）要按照学籍注册条件认真审核，严格把关，对不能如期注册的学生，要按上述规定履行暂缓注册手续并存档备查。

学生注册情况统计表见附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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